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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博览会标志保护条例

(2004 年 10 月 13 日国务院第 66 次常务会议通过 2004 年

10 月 2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22 号公布 自 2004 年

12 月 1 日起施行)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世界博览会标志的保护，维护世界博览

会标志权利人的合法权益，制定本条例。

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世界博览会标志，是指：

(一)中国 2010 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申办机构的名称(包括全

称、简称、译名和缩写，下同)、徽记或者其他标志；

(二)中国 2010 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组织机构的名称、徽记或

者其他标志；

(三)中国 2010 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的名称、会徽、会旗、吉

祥物、会歌、主题词、口号；

(四)国际展览局的局旗。

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世界博览会标志权利人，是指中国2010

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组织机构和国际展览局。

中国 2010 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组织机构为本条例第二条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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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、(二)、(三)项规定的世界博览会标志的权利人。中国 2010

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组织机构和国际展览局之间关于本条例第二

条第(四)项规定的世界博览会标志的权利划分，依照中国 2010

年上海世界博览会《申办报告》、《注册报告》和国际展览局《关

于使用国际展览局局旗的规定》确定。

第四条 世界博览会标志权利人依照本条例享有世界博览

会标志专有权。

未经世界博览会标志权利人许可，任何人不得为商业目的

(含潜在商业目的，下同)使用世界博览会标志。

第五条 本条例所称为商业目的使用，是指以营利为目的，

以下列方式使用世界博览会标志：

(一)将世界博览会标志用于商品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

品交易文书上；

(二)将世界博览会标志用于服务业中；

(三)将世界博览会标志用于广告宣传、商业展览、营业性演

出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；

(四)销售、进口、出口含有世界博览会标志的商品；

(五)制造或者销售世界博览会标志；

(六)将世界博览会标志作为字号申请企业名称登记，可能造

成市场误认、混淆的；



- 3 -

(七)可能使他人认为行为人与世界博览会标志权利人之间

存在许可使用关系而使用世界博览会标志的其他行为。

第六条 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本条例的规定，负责

全国的世界博览会标志保护工作。

县级以上地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本条例的规定，负责本

行政区域内的世界博览会标志保护工作。

第七条 世界博览会标志权利人应当将世界博览会标志报

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，由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公

告。

第八条 在本条例施行前已经依法使用世界博览会标志的，

可以在原有范围内继续使用。

第九条 未经世界博览会标志权利人许可，为商业目的擅自

使用世界博览会标志即侵犯世界博览会标志专有权，引起纠纷

的，由当事人协商解决；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，世界博览会

标志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也可

以请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。

应当事人的请求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就侵犯世界博览会

标志专有权的赔偿数额进行调解；调解不成的，当事人可以依法

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第十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已经取得的违法嫌疑证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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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者举报查处涉嫌侵犯世界博览会标志专有权的行为时，可以行

使下列职权：

(一)询问有关当事人，调查与侵犯世界博览会标志专有权有

关的情况；

(二)查阅、复制与侵权活动有关的合同、发票、账簿以及其

他有关资料；

(三)对当事人涉嫌侵犯世界博览会标志专有权活动的场所

实施现场检查；

(四)检查与侵权活动有关的物品；对有证据证明侵犯世界博

览会标志专有权的物品，予以查封或者扣押。

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行使前款规定的职权时，当事人应当

予以协助、配合，不得拒绝、阻挠。

第十一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侵犯世界博览会标志专

有权行为时，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，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，没

收、销毁侵权商品和专门用于制造侵权商品或者为商业目的擅自

制造世界博览会标志的工具，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可

以并处违法所得 5 倍以下的罚款；没有违法所得的，可以并处 5

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利用世界博览会标志进行诈骗等活动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

究刑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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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侵犯世界博览会标志专有权的货物禁止进出口。

世界博览会标志专有权海关保护的程序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知

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》的规定。

第十三条 侵犯世界博览会标志专有权的赔偿数额，按照权

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或者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

定，包括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；被侵权人的损失或

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，参照该世界博览会标志许可使

用费合理确定。

销售不知道是侵犯世界博览会标志专有权的商品，能证明该

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并说明提供者的，不承担赔偿责任。

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可以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

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举报违反本条例使用世界博览会标志的行为。

第十五条 世界博览会标志除依照本条例受到保护外，还可

以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、

《特殊标志管理条例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获得保护。

第十六条 本条例自 2004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